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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贵

一张建造师、结构师、给排水工程师等职业资格证书出
租、挂靠，每年可获得上千甚至数万元“挂证费”。近期，住
建部、环保部等部委陆续通报多批违规“挂证”机构与人员，
多地也专项清理整顿职业资格“挂证”现象。

职业资格证的挂靠乱象由来已久，并由此形成了颇具
特色的“挂靠经济”。千辛万苦考到一张含金量十足的职业
资格证书，不是用于工作和服务社会，而是拿去给企业“充
门面”，持证者得到实惠，企业借以提高资质，在市场上更有
竞争力。而且，通过率越低的资格证书，价码越高。不得不
承认，“知识就是财富”在这里以一种讽刺的方式呈现，但知
识如此变现，不仅没能为社会增加财富，反而可能成为“祸
害”，这便是职业资格证挂靠乱象必须被正视和彻底终结的
根本原因。

职业资格证书挂靠是典型的弄虚作假行为，其危害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破坏市场公平，扰乱市场经济，滋生恶

性竞争，二是埋下安全隐患，尤其是在环境评测、重大建筑
工程领域，就如同一颗“定时炸弹”，其危害不亚于偷工减
料。住建部今年3月公布的一份处罚通知就是一个例证：
2014年底，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体育馆及宿舍楼工程工地发
生坍塌，造成10人死亡、4人受伤。事后查明，该项目经理
叶耀东身兼两职，此前已被企业安排至另一家体育馆工程
担任项目执行经理，但仍参与清华附中工程招投标。因为
资质造假而发生事故当然只是小概率事件，但谁又能说偶
然之中没有必然？

一人一证，证随人走，这是职业资格证的制度本意。相
关职业资格管理规定也明确，对工作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
致的“挂证”行为，会处以撤销注册、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
册等处罚。处罚不可谓不严厉，但现实中却难免有色厉内
荏之嫌。职业资格证挂靠现象泛滥，乃至成为业内常态，是
因为有适宜生长的“土壤”。一张职业资格证，挂在企业一
年，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十几万，几乎躺着就把钱挣了，如此
大的利益诱惑，总会有人抵挡不住。“考证经济”之所以火
爆，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近年来，各地对职业资格证“挂靠”行为加大了清理力
度，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平台、信息收集不完善等原因，
人证分离的现象依然普遍，治理上存在“挂一漏万”的问
题。比如调查发现，在重点整治之下，有人为大型环评项目
专门成立公司操作资质挂靠，还有的将触角伸向监管暂时
没有覆盖的领域。资格证“挂靠”的操作手法越来越专业
化，但相应的监管模式还是老样子，自然是防不胜防。

随着住建部“四库一平台”一体化信息数据库项目的启
动，尤其是2017年社保系统有望实现全国联网，“挂证”的
难度将越来越大。但要看到，彻底终结“挂证”现象，不仅要
做“加法”，提高制度门槛和加大监管力度，还要做“减法”，
即建立更为科学的企业资质评价体系，减少和降低一些不
必要的指标要求。“挂证”的泛滥以及企业对资格证的强劲
需求，与某些职能部门对企业提出了过高甚至不切实际的
资质要求有一定的关系，使得一些中小企业无法参与市场
竞争，要想生存只能造假。好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启动，
一些部门已在有序简化、降低企业资质标准指标要求。显
而易见，这同样是简政放权的重要内容。

朱玉

又见记者被打，但这一次着实令人惊诧。
事件起因于一桩法院审理的案件。三年前，河南周口鹿邑县，一

家养藏獒咬伤邻居，法院判决赔偿32000元。然而，被告通过网络查
询发现，纸质判决书与网络判决书存在很大不同，纸质判决书的赔偿
金额多出15000元。三年以来，被告一直坚持上诉，今年12月5日，在
当地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陪同下，再次前往法院咨询案件进
展。记者被法院穿警服的工作人员殴打，抢去机器和手机。

之所以说事件令人惊诧，是因为此事发生在法院，殴打记者的是
法院穿警服的工作人员，并且抢了器械，还声称“是领导让抢的！”

法院本是讲法律的地方，是维护法律威严的机关，面对当事人追
问，不但没有积极应对，耐心解释，竟然摇身一变，成为面目可憎的施
暴者。

无论记者，还是普通人，都不能打，讲法之地打人，尤其突破底
线。按一般人理解，记者自带某种防护光环，然而在这家法院门前，

光环顿时失灵，有摄像机在场，更加反衬其蛮霸。
更荒诞的是，这打记者情节中，竟然还带着歧视。在视频中，隐

约可以听见一段很嚣张的话：“记者算什么，你以为你是中央级别的
啊？”言外之意，中央级别的记者可能有所忌惮，你个地方的记者，打
你又如何。地方的能打，中央的打不得，还是行政等级心理作祟。

面对“中央级别”的记者，地方公权部门会有所忌惮，原因很简
单，是因为中央媒体一般行政级别高，有的远比地方行政级别高，地
方政府管不到或者很难管得到。中央媒体的影响力往往更大，地方
自觉得罪不起。

但媒体是权力制约机制的一环，新闻监督是各种监督的一种，是
社会净化的力量。无论中央媒体记者，还是地方媒体记者，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身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记者，新闻监督不论央地。记者
的正常采访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个人或机构都不得阻挠记者的正常
采访。

一家法院竟然如此蔑视新闻采访，甚至殴打记者，法治精神何
在，平等意识何在？这家法院工作人员打的是记者，羞辱的是法律。
这件事性质非常恶劣，不能轻轻放过。

“安全距离”要法定
民警开枪才安全

法律在“安全距离”的界定上，
唯有根据违法犯罪人员是否赤手
空拳，是否持有管制刀具，是否持
有枪支、炸药以及年龄等不同情况
综合考虑作出规定，才能给人民警
察依法使用武器提供法律支撑。

吴关龙

日前，公安部网站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
草案稿与现行的《警察法》相比，不仅首次提出
袭警的处理，还新增了使用武器的5种情形。

笔者认为，新《警察法》为警察依法使用武
器提供了法律支撑，对于有效打击暴力犯罪分
子的嚣张气焰，维护社会稳定，保护警察执法
权益，确保自身执法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但
其中提出的“持有武器的人民警察遇有违法犯
罪行为人拒不听从该人民警察保持安全距离
的指令，或者接触其武器时，有权根据第一款
第五项的规定使用武器”条款，规定稍显笼统，
可操作性不强。

“安全距离”到底是多少？为此，笔者分别
向警校教员、律师请教，他们多认为现行法律
对“安全距离”尚无明确具体的规定，有的说是
1.5 至 2 米，有的说是 3 至 5 米，也有的说是一
肩之长，总之说法不一，非常模糊。

由于现行法律对警察使用武器的“安全距
离”规定过于笼统，导致人民警察在具体实践
中对使用武器患得患失、举棋不定，其结果往
往是延误了果断出手的最佳战机，有时甚至会
威胁到警察的自身安全。

警察在执法活动中依法使用武器是人命
关天的大事。他们对“安全距离”的把握是否
准确，涉及到民警使用武器合法性的问题。
换句话说，人民警察在“安全距离”内使用武
器就合法，超出“安全距离”使用武器就不合
法。可见，法律对“安全距离”是否有明确界
定，对民警准确使用武器至关重要。我们不
能让民警凭感觉来判断“安全距离”，更不能
等到警察开枪击毙嫌犯、引起舆情危机再来
讨论“安全距离”。

在笔者看来，法律在“安全距离”的界定
上，唯有根据违法犯罪人员是否赤手空拳，是
否持有管制刀具，是否持有枪支、炸药等危险
物品以及年龄等不同情况综合考虑作出规定，
才能给人民警察依法使用武器提供明确的法
律支撑，确保他们精准把握最佳时机，果断出
手制止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

给淘宝店主一个差评，手机或固定电话竟会被不停拨打一天，直到你屈从店主要求，更改评价为止。这种一天不间断拨打对方电
话直到其瘫痪的软件叫“呼死你”，也被称为“手机轰炸软件”，以通讯费用低廉的网络电话作为呼叫平台，可以方便设置追呼任何地区
的任何一部固话或手机。

“呼死你”不是新技术，十多年前曾被政府部门用来“呼死”街头小广告上留的电话，如今却被滥用。原本是治疗城市“牛皮癣”的良
药，却有沦为网络“牛皮癣”的危险。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诸多不法行为也纷纷触网。网络空间日趋繁荣的同时，也面临不法分子的挑战和
冲击。个人信息泄露、电信诈骗、网络非法借贷等不法行为，早已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终结“挂证”现象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
彻底终结“挂证”现象，不仅要做“加法”，提高制度门槛和加大监管力度，还要做“减法”，即建立更为科

学的企业资质评价体系，减少和降低一些不必要的指标要求。

法院工作人员打记者，法治精神何在？
一家法院竟然如此蔑视新闻采访，甚至殴打记者，法治精神何

在，平等意识何在？这家法院工作人员打的是记者，羞辱的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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